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由0.073元/股（含税）调整为0.07323元/股（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凌微电子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回购，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发生变动，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

红金额的原则，对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并

于2024年6月26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1、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3元（含税）。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总股

本240,000,000股，以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1,757,799股后的股本238,242,201
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7,391,680.67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

占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4.94%；

2、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可参与本次分配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二、调整原因及调整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自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增加至 2,
518,314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因此，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518,
314股后，公司本次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为237,481,686股。

基于上述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变化，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

分红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0.073元（含税）调整为0.07323 (含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1、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数）=17,391,680.67÷(240,000,000-2,518,
314)≈0.07323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

2、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数）=0.07323×（240,000,000-2,518,314）=17,390,
783.87元（含税，本次实际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公

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每股现金红利为0.07323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5位），利

润分配总额为17,390,783.87元（含税，本次实际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

舍五入调整所致），具体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591 证券简称：泰凌微 公告编号：2024-036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红金额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809 证券简称：*ST和展 公告编号：2024-036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 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2024年1月1日- 6月30日）

亏损：5,000–6,500万元

亏损：5,000–6,500万元

亏损：0.061–0.079元/股

上年同期
（2023年1月1日- 6月30日）

亏损：5,652万元

亏损：5,734万元

亏损0.06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4年上半年，公司风电混塔业务和土地一级开发业务未实现收入，导致亏损。具体情

况如下：

一是关于混塔业务情况。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生产混塔201环（38环/套），预计

7月份交付，故本报告期内未实现混塔业务收入。

二是关于土地一级开发业务情况。按照现行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挂牌前需由市

自然资源部门将土地储备计划上报市、省两级政府审批通过后方能履行挂牌程序。目前，铁

岭市凡河新区2024年土地储备计划已取得铁岭市政府批复，将于近日上报省政府审批。待

土地储备计划获批，市自然资源部门将其录入储备库，并履行挂牌前期手续后方可挂牌，故本

报告期未实现土地一级开发补偿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预告业绩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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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和展；证券代

码：000809）于 2024年 7月 8日-10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3.4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问询了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其它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上海领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亿”）持有威领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 44,885,54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8.52%。因股票质押违约，质权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将根据《业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处置上海领亿

违约合约的质押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领亿的《告知函》，获悉其由于未能履行股票质押协议约定

的义务，质权人国泰君安证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处置违约

合约的质押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被动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止公告日，上海领亿持有公司股份44,885,54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8.52%。

二、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股东名称：上海领亿新材料有限公司

2、减持原因：股票质押违约

3、股份来源：协议转让

4、减持方式和数量比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7,271，130 股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若公司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

导致股本变动事项，则根据前述变动对上述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如以交易所认可的其他

方式减持以实际最终处置结果为准。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4年 10 月 31日）进行。

6、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本次被动减持不存在违反上海领亿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等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为股票质押业务债务违约所致，国泰君安证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

况。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上海领亿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将督促股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通知》：“上市公司股东因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违约处置减持股份，在新规则发布前相关股份完成质押登记或者成为融资融券业务担保

物的，适用当时本所关于上市公司破发破净分红不达标的减持规定。”本次被动减持的股份

在 2023 年 8 月 27 日前已被质押，本次因违约处置导致的股份被动减持不违反当时的《关

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规定。

4、本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是国泰君安证券启动违约处置程序，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上海领亿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67 证券简称：威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

开健先生关于其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唐开健

合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80.00

8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1%

1.01%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32%

0.32%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是

质押起始
日

2024-7-9

质 押 到
期日

2024- 8-
6

质权人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质 押
用途

补 充
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开健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唐开健

持 股 数 量
（股）

78,991,
766.00

持股比
例（%）

31.69

本 次 补 充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41,040,000

本 次 补 充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41,84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2.97%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6.78%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注）

-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注）

-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事宜，不涉及新增融资，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唐开健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25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5.8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01%；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184万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为52.9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78%。唐开健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

已经开始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事项进行规划，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

在实质性违约风险。唐开健先生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相关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其自有及

自筹资金等。

3、唐开健先生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唐开健先生个人资信情况、财务状况正常，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薪金、分红、投资收益、其他

个人收入等自有或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

的风险。

5、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

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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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4-062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406,000万元–435,000万元

亏损：17,700万元–25,700万元

亏损：18,700万元–26,700万元

亏损：0.05元/股–0.07元/股

上年同期1

445,121.04万元

盈利：522.64万元

盈利：428.45万元

盈利：0.0013元/股

1公司于2023年下半年取得对沈阳和平奥亚医院有限公司、厦门市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益尔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都金牛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控制，由于合

并方与被合并方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因此该项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对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保质、增收、提效、降本”的工作主线，以医疗与服务品质驱动，多渠

道拓展优质客户，持续优化客户结构，聚力数字化运营与赋能，充分发挥美年产品创新力，打

造团检个检双轮驱动模式，持续构建精细化运营的健康管理闭环体系。

公司所处的健康体检行业受到节假日分布、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周期及居民体检习惯

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在上半年的业务淡季，公司整体体检订单稳定良好，客

单价稳定提升，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去年同期实现正增长。 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原因，

主要系去年一季度同期因外部环境影响营业收入基数较高，各个企业年度会议比过去两年明

显增加，节假日期间出游人次明显提升，影响已签单客户延迟到检，导致一季度收入同比下

滑。上半年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单店平均收入下滑，参转控门店数量增加后在淡季营收未

有充分释放，而淡季的房租、人员工资等为固定支出；加之公司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计提与股

份支付相关的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约3,000万元所致。

基于公司上半年体检订单稳定良好，受到检节奏影响的业务将在下半年三季度逐步释

放，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合理科学地安排下半年旺季接待排期，在保障提升服务质量的

前提下发挥最大检能。下半年，公司将依托“多元增收、降本增效、提升人均消费”三大路径，

致力于实现“数智驱动、多元增长与高质量利润为导向的可持续增长”，具体体现为：1）持续优

化客户结构，提高优质客户渗透率，稳定提升客单价；2）持续加强“团检转个检”和私域流量运

营，强化团单的裂变与沉淀，以优势学科创新产品强化复购与流量变现；3）持续强化重点学科

建设，深度挖掘优势高潜专精特新产品贡献业绩增量，如胶囊胃镜机器人、基因产品、脑健康、

肺健康、血糖管理、肝健康、女性健康中心（乳腺癌早筛/E6E7）、保险产品的专检产品与服务包

等；4）持续强化数智AI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度赋能与创新应用，为客户提供优

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并持续推动落实降本增效各项措施，持续提升人效与坪效；5）持续强化品

牌公信力，充分发挥品牌势能，加大与国内一流科研院所合作力度。在主动健康和消费医疗

持续高速成长的风口下，持续强化立体化智能化营销体系建设，更好地迎接下半年整体体检

旺季。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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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

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2024年1月5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及2024年1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

反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美年大健

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南城美年大健康门诊部有限

公司及长沙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

供担保，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8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潭支行（以下简称“杭州联合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铭管理”）、

杭州慈铭友好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铭友好”）、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年滨河”）、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美溪医疗门诊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年”）、杭州美年和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年和美”）分别提供最高额债权本金人民币 600万元、200万元、

10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河路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安徽慈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慈济”）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1,30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美年”）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3,75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上海

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1,750万元至武汉美年，上述担

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武汉美年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3,750万元，公司为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8,25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5月21日

法定代表人：何凉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道凯旋路445号浙江物产国际广场2-0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诊所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管理 100%的股权，慈铭管理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慈铭管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25,733,493.25

130,029,011.81

21,000,000.00

118,168,100.04

-4,295,518.56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1,193,194.72

-5,844,588.63

-5,998,613.04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39,114,779.56

137,411,685.08

21,000,000.00

125,105,452.89

1,703,094.48

2023年度
（经审计）

84,183,938.35

-6,538,382.31

-8,730,508.83

2、杭州慈铭友好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3月9日

法定代表人：何凉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199号裙房一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46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食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诊

所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友好 100%的股权，慈铭友好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慈铭友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0,407,726.72

17,843,586.04

7,000,000.00

16,057,416.98

12,564,140.68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654,816.76

-1,647,944.21

-1,316,894.65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3,435,645.95

19,554,610.62

7,000,000.00

17,317,708.04

13,881,035.33

2023年度
（经审计）

26,300,946.57

51,358.01

78,431.65

3、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1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2-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急诊医学科，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餐饮服务（涉

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美年滨河 100%的股权，美年滨河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美年滨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91,236,382.90

88,110,771.85

15,000,000.00

79,239,942.50

3,125,611.05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2,481,635.18

-2,097,494.10

-1,573,121.88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96,761,583.16

92,062,850.23

15,000,000.00

80,162,877.04

4,698,732.93

2023年度
（经审计）

68,285,877.16

1,359,062.23

952,596.24

4、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美溪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830号蒋村商务中心一号楼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378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诊所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杭州美年 100%的股权，杭州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杭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1,632,552.32

63,598,510.33

20,000,000.00

60,726,027.18

18,034,041.99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3,439,490.47

-562,367.45

-42,915.16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1,497,534.17

63,420,577.02

20,000,000.00

57,941,083.30

18,076,957.15

2023年度
（经审计）

60,041,114.41

2,607,428.33

2,067,256.44

5、杭州美年和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4日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中河北路16号二楼220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杭州美年和美100%的股权，杭州美年和美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杭州美年和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81,868,003.87

276,435,329.10

15,000,000.00

276,435,329.10

5,432,674.77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3,835,817.59

-619,616.63

-549,350.83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98,574,213.48

292,592,187.88

15,000,000.00

292,592,187.88

5,982,025.60

2023年度
（经审计）

152,547,276.86

-5,995,979.76

-6,603,736.10

6、安徽慈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5月5日

法定代表人：陶凯

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万达广场项目一期定向回购商业楼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765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诊所服务；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第二类医疗器

械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

开发；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医护人

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办公设备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

售；软件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办公用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安徽慈济52.0113%的股权，安徽慈济为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

安徽慈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03,442,985.97

63,078,141.73

-

57,268,378.62

40,364,844.24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3,292,018.08

1,640,605.20

1,222,689.4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2,267,937.62

74,375,782.80

-

67,969,104.02

37,892,154.82

2023年度
（经审计）

78,399,698.62

20,950,940.49

16,459,092.54

7、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4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段泽彪

注册地址：武汉市硚口区航空路1-5号2栋0516
注册资本：人民币2,4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武汉美年 100%的股权，武汉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武汉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00,999,425.90

687,256,713.01

-

612,614,283.32

113,742,712.89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95,036,121.49

2,539,068.01

1,109,682.19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64,889,749.07

752,256,718.37

-

683,326,036.46

112,633,030.70

2023年度
（经审计）

530,848,290.53

84,178,723.28

60,690,434.65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杭州慈铭友好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杭州

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杭州美年和美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潭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如因为具体

融资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或

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

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承兑和保函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信用证等贸易融资业务

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依约提前收回未到期融资，则视同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如借款展期，保证人仍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则保证期间自展期后

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额债权本金分别为人民币陆佰万元整/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人民

币壹佰万元整/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公司与徽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安徽慈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河路支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

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

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2）主合同项下超出

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或发生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仍然属于本合

同的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若

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起三年。（4）在保证期间内，乙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

要求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整。

3、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

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

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

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叁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7月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9,802.50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1.54%，其中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225,005.9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9.23%；子公司为子公

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1,271.6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10.5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慈铭管理）；

2、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慈铭友好）；

3、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滨河）；

4、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杭州美年）；

5、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杭州美年和美）；

6、公司与徽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安徽慈济）；

7、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武汉美年）。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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